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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情况



• 1880-2012年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约升高0.85 ℃，大

气中CO2浓度已超过400ppm。2015-2018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

四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Berkeley Earth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

球平均温度（14.74℃）创下有记录以来第四高位，仅次于2016年

（14.83℃）、2015年（14.76℃）和2017年（14.75℃），而有记录

以来20个最热年份都出现在过去22年，其中最近4年占据了排行榜的

前4位。

•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019年8月5日，欧盟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发布的卫星数据显示，2019年7月是史上最

热的月份，将打破2016年7月的最热月份纪录。

一、背景情况

气候变化是当今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首先引发的是全球性环境改变，进而对人类社

会生产、消费、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空间等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我国升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最近60年气温上升明显，平均每10年

约升高0.23℃，接近全球的两倍。2018年，全国平均气温10.5 ℃，较常年偏

高 0.95℃。

一、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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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强制约束 减排成本差异 碳排放交易市场

➢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1992

年世界各国广泛签署通过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缔约各

方需要采取国家措施和政策控制气候

变化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

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公约》确定的原则和基础上，

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对

部分国家（附件一国家，主要是发达

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了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

➢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效率高

、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

技术被大量采用，进一步减

排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

➢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

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

➢《京都议定书》创造性的规定了国

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JI）

和清洁发展机制（CDM）3个灵活减

排机制 。

➢欧盟为帮助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

书》规定的减排承诺，制定了基于总

量控制和贸易的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碳排放交易的产生

一、背景情况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碳市场年报 2016

中国：7试点, 

2013启动, 12

亿吨规模

欧盟：2005启动,20

亿吨规模美国：加州及东部9

州 /RGGI地区, 2012

启动,5亿吨规模

全球碳市场：不断蓬勃兴起

➢ 全球40多个国家，20多个州、城市及地区，约占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15%，采用碳定价形式降低排放；

➢ 欧盟EU-ETS是迄今最大最成熟的碳市场，但即将被中
国启动的全国碳市场超越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以《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框架，碳排放权成为特殊商品，形成了碳市场

一、背景情况



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当成“我们自己的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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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7 2018

习近平：“中国将继续采取行
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
担自己的义务。”——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

李克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
的共同责任，中国将信守承诺，说到做
到，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习近平：“不是别人要
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
要做。”——会见美国
国务卿克里

习近平：“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引领者“——十九大报告

习近平，“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习近平：“中国一直是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
的积极参与者。”“气
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
业。”——气候变化巴
黎大会开幕式

温室气体减排是中国长期稳定政策



 “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十八大报告：

◼ 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 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建设全国

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建立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深化交易

试点，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中美气候联合声明/“十三五”规划纲要

◼ 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最近，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

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加快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节能减排的

长效机制。

一、背景情况



一、背景情况

国内：全国碳市场整体情况 • 2011年11月，国家宣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湖北、广东和深圳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

• 2012年3月，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于正式启动

建设，2013年11月28日，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正式开市交易。

• 2017年12月18日，国家正式印发《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方案》是

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方案》的

印发标志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

全国碳市场：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即将启动



◆碳交易流程主要包括碳排放

数据的核算和报告、核查、

配额分配、交易、履约、相

关违约处罚。

◆透明、准确、完整、一致、

可比的碳排放量监测报告核

查机制是支撑和保障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顺利运作的

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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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情况



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MRV”体系是指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M）、报告（R）、核查（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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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发改气
候〔2014〕6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
气候〔2016〕57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2014〕2920号和
〔2015〕1722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
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2017〕1989号》

◆《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 （生态环境部办公
厅函环办气候函〔2019〕71号）；

◆研究制定了24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统一了核算方法、数据获取和
质量要求以及报告规则；

◆研究起草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对第三方核查机构和核查员资质认定、
核查基本原则、工作流程、核查要点及核查报告编写提出了统一要求；

◆组织国家及地方研究建设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电子报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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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全国碳市场：MRV重要文件



相关标准/方法/指南等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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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全国碳市场：MRV任务要求

（一）确定重点行业企业名单。

（二）组织企业开展碳排放核算

与报告。

（三）开展第三方核查。

（四）数据复核与报送。（2019

年5月31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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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全国碳市场：MRV任务要求
地方：组织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在2019年3月31日之前根据已分批公布的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气候〔2013〕

2526号、〔2014〕2920号和〔2015〕1722号）要求，

核算并报告其201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数据。

地方主管部门组织对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提交

的排放报告及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的核查报告和监测

计划审核报告的复核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抽查复

查、专家评审等方式确保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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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全国碳市场：MRV任务要求

企业：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须按照本通知附

件3的要求核算并报告上述指南中未涉及的其它相关

基础数据，并按附件4要求制定并提交排放监测计划，

用于规范有关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温室气体排

放的监测和核算活动。



•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

6种温室气体气体：

•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

八大行业：

• 2013至2018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
约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符合上述条件的自备电厂
（不限于以上行业），视同电力行业企业纳入工作范围。

报告主体：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补充数据表填报，制定监测计划；
• 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核查；
• 地方主管部门组织复核与报送。

工作任务：

 71号文工作范围

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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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71号文成果清单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管控的排放源
及对排放源识别层级的隐性要求

注：除上述行业子类中已纳入企业外，其他企业自备电厂也按照发电行业纳入。

行业 行业子类（主营产品统计代
码）

排放源粒度或
识别层级

纳入碳交易的排放源

石化
原油加工（2501）
乙烯（2602010201）

炼厂
乙烯装置

化石燃料燃烧CO2
消耗电力对应的CO2
消耗热力对应的CO2

化工
电石（2601220101）
合成氨（260401）
甲醇（2602090101）

分厂（或车间）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CO2
消耗电力对应的CO2
消耗热力对应的CO2

建材

水泥熟料（310101） 生产工段

化石燃料燃烧CO2

熟料煅烧对应的碳酸盐分解
CO2
消耗电力对应的CO2
消耗热力对应的CO2

平板玻璃（311101） 生产线
化石燃料燃烧CO2
消耗电力对应的CO2
消耗热力对应的CO2

钢铁 粗钢（3206）
企业法人/补充
主要工序数据

化石燃料燃烧CO2

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
CO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管控的排放源
及对排放源识别层级的隐性要求（续）

注：除上述行业子类中已纳入企业外，其他企业自备电厂也按照发电行业纳入。

行业 行业子类（主营产品统计代码） 排放源颗粒度或
识别层级

纳入碳交易的排放源

有色

电解铝（3316039900） 工序
电解工序交流电耗对应的
CO2

铜冶炼（3311）
企业法人 / 补

充主要工序数
据

化石燃料燃烧CO2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CO2

造纸
纸浆制造（2201）
机制纸和纸板（2202）

企业法人 / 补

充主要工序数
据

化石燃料燃烧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CO2

电力
纯发电
热电联产

机组
化石燃料燃烧CO2；
购入电力隐含的CO2

电网 法人企业 输配电损失引起的CO2排放

航空
航空旅客运输
航空货物运输
机场

航空公司
机场

航空器燃料燃烧CO2排放

机场燃料燃烧以及电热消费
的CO2排放



(1) 确定企业法人边界（主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

(2) 适当划分为核算单元，以便在合适的设施层级上识别和定位排放源；

(3)明确有哪些排放源被纳入碳交易管控，哪些没有；

(4)选择每个排放源的核算方法、计算公式；

(5) 制定监测计划，收集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

(6)将数据分别输入各个排放源的公式计算排放量或减排量；

(7) 内部核查、验证及文件存档；

(8)汇总、归纳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和结果，编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
表单。

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核算和报告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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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以电力企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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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源

✓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燃烧化石燃料的燃煤锅炉、燃油
锅炉、燃气锅炉、启动锅炉、燃气机、内燃机、食堂灶具、澡堂锅炉、搬
运和运输车辆等；

✓ 脱硫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脱硫设施在脱硫过程所使用的脱硫剂（如
石灰石、白云石等碳酸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企业使用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机组停机期间的耗电设施，
包括风机、压缩机、水泵、磨煤机、除尘器、脱硫设备、空调、照明等用
电设施。

• 配额管控边界的排放源

✓ 机组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包括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
炉、启动锅炉、燃气机、内燃机等；

✓ 机组使用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在机组停机期间的耗电设施，
同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源。



26

术语与定义

活动水平

• 指报告主体在报告期内导致了某种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的人为活动

量，例如各种燃料的消耗量、原料的使用量、产品产量等。

排放因子

• 量化单位活动水平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系数。

碳氧化率

• 指燃料中的碳在燃烧过程被氧化的比率，表征燃料燃烧的充分性。

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

以企业法人为边界，核算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移动源）、附属生产系统（职工

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存在其他产品生产活动且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则应参照相关行业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核算并报告。

企业厂界内生活耗能导致的排放原则上不在核算范围内。

排放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脱硫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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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燃料消耗量

企业能源消费台帐或统计报表来确定。

符合GB 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的相关规定。

低位发热值

燃煤：每天至少一次，符合《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的规定。

燃油：每批次，或者采用与供应商交易结算合同中的年度平均低位

发热值，使用汽油或者柴油可用缺省值。

燃气：企业自行测量，也可由燃料供应商提供，每月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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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核算方法



建立MRV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 掌握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 加强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管控

• 培育和提高广大企事业单位的低碳意识，强化减排社会责任

• 为碳排放权交易下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等相关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 支持碳排放标准、行业控排目标或碳税等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 为国家或地方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定期编制提供参考或验证

• 进一步提高我国实现自主减缓目标的透明度

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应共同参与、协同推进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

◆国家：做好总体协调和顶层设计，明确报告要求和有关规范；汇总全国各地重点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保存、分析、决策。

◆地方：负责具体的落实与实施，组织敦促本地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报告，组织对报告的

评估核查、汇总、检查、上报；

◆企业：每年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公布的对应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编制其上

一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按照属地原则，提交给注册所在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

接受和配合主管部门组织的评估与核查；根据评估核查结果纠正错误或重新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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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MRV体系与方法

全国碳市场：MRV职责分工 国家/地方/企业



北京MRV体系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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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MRV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为碳交易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提供数据支撑。

北京市MRV体系

• 颁布MRV相关规定；
• 确定重点排放单位和一

般报告单位范围；
• 审查排放报告/核查报告；
• 管理第三方机构

气候变化主管部门

• 提交和报送排放报告；
• 提交年度核查报告（仅

重点）；
• 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核

查（仅重点）

重点/一般排放单位

• 开展现场核查；

• 提交碳排放核查报告；

• 遵守北京市核查有关规

章制度；

第三方核查机构



1.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报送

2.第三方

核查

3.配额核发与
管理

4.配额

交易

5.配额清算
（履约）

6.执法

北京市及跨区域内碳排放权交易流程共包含6个环节，分别是：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报送、第三方核查、配额核发与管理、配额交易、配额清算及执法。

企业配额如果不足以抵消其上
一年度的排放量，可以通过设在
北京环交所的电子交易平台系统
进行交易，获得配额。

重点排放单位于6月
15日前，上缴与其经核
查的上年度排放总量相
等的排放配额，用于抵
消上年度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

主管部门根据《北京市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配额核定方法（试
行）》核定重点排放单位的年度
排放配额，并于当年6月30日前
以电子凭证的形式发放。

基本工作流程

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履约进度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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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时间节点

一般单位：4月底网络提交，纸质
盖章提交；

重点单位：4月底网络提交，纸质
版核查报告完成，比对
数据后盖章提交

重点单位：5月底前全部完成，纸质
盖章提交同时提交配额调
整和新增配额申请，过时
不接收材料

新增配额和当年既有设施调整：
6月底前完成；



◆ 温室气体种类：二氧化碳（CO2）、直接和间接排放源（电力）

◆ 7大类行业

• 热力生产和供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4430）、

• 火力发电（行业代码4411）

• 水泥制造（行业代码3011）

• 石化生产（行业代码为2511，2651，2652和2653）

• 其他服务业（行业大类代码为51~96）

• 其他行业（除热力生产和供应企业、火力发电企业、水泥生产企业、石化生产企业之外的其

他工业企业）等

• 交通运输（5412,5411）

35

覆盖范围

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 核算方法学：

• 《北京市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指南（2018版）》

◆ 核算对象：

• 一般报告单位

• 重点排放单位

◆ 核算边界

• 独立法人边界:

36

排放源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

工业生产过
程排放

废弃物

处理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消耗

核算与报告总体框架：确定边界、确定排放源、核算和报告

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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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不同类型企业核算范围

企业类型 排放类型

热力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电力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水泥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工业生产过程 废弃物处理

石化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工业生产过程

交通运输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过程排放

其他服务业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其他行业企业 化石燃料燃烧+电力

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确定核算边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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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核算辖区内固定设施与公共电汽车客运和轨道交通运输企业移动设施二氧化碳直接排
放和固定设施与公共电汽车客运和轨道交通运输企业移动设施电力消耗间接排放。

• 一般而言，固定设施的产权所有者是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责任方，如果产权单位把固定设
施委托外包，且承包该固定设施的经营单位是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则该经营单位应负
责核算和报告排放量。如果经营单位不是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则产权单位须向经营单
位索取相关数据并报告这些固定设施的排放量，同时应在排放报告中附上委托合同的复印
件。

• 居民社区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应单独核算，相关数据应单独计量。企业为居民社
区（家属区）提供供热服务的应单独计量、单独核算

• 若企业核算边界发生变化，如排放设施（锅炉）、生产线或建筑楼宇等存在新增或减少，
则需报告。

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报告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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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方式：

系统在线填报，填报能源品种实物量；分不同行业和企业类型完成相应报表。

◆填报年份

18年新增企业需填报2009-2018年数据

各类型企业填报表格汇总见下页表格

三、北京市MRV体系与方法



填报表格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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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表格编号及名称 在何类报告应用

所有企业

BG-1基本信息
BG-3间接排放
BG-5声明

BG-2化石燃料排放
BG-4其他能源消费信息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ZD-1 设备信息
ZD-3月燃料消耗
ZD-5 监测计划

ZD-2 电表信息
ZD-4 设备月消耗
ZD-6二氧化碳控制措施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

YB-1设备信息 一般报告

热力企业

RL-1 核算结果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RL-2 不确定性
RL-5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RL-3 热值和碳氧化率
RL-5 其他生产信息 重点报告

发电企业

FD-1 核算结果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FD-2 不确定性
FD-4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FD-3 热值和碳氧化率
FD-5其他生产信息 重点报告

水泥企业

SN-3a 无原料替代排放
SN-4核算结果
SN-7 单位熟料排放

SN-3b 有替代原料排放
SN-6 热值和碳氧化率
BG-6废弃物焚烧排放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SN-1 重点单位设备信息
SN-8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SN-5 不确定性
SN-9其他生产信息 重点报告

SN-2一般单位设备信息 一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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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表格编号及名称 在何类报告应用

石化企业

SH-1化石燃料设备

SH-3其他工业过程设备

SH-5间歇烧焦排放

SH-6b 其他原料制氢

SH-7b 环氧乙烷排放-无监测

SH-8b醋酸乙烯排放-无监测

SH-10 核算结果

SH-2烧焦设备

SH-4连续烧焦排放

SH-6a 天然气制氢

SH-7a 环氧乙烷排放-监测SH-8a醋酸乙烯排放-监测

SH-9原料用途消费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SH-11不确定性

SH-13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SH-12热值和碳氧化率

SH-14其他生产信息
重点报告

交通运输企业

JT-1 基本信息

BG-2J移动设施化石燃料排放

BG-3-Jb移动设施间接排放

JT-2 尾气净化过程排放表

BG-3-Ja固定设施间接排放

JT-3核算结果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ZD-1-J1重点企业固定设施信息

ZD-1-J2a移动设施（公共电汽车企业）

ZD-1-J2b移动设施（轨道交通运输企业）

表JT-6其他生产信息

ZD-3-Ja化石燃料月度汇总（公共电汽车企业）

ZD-3-Jb电耗统计汇总（轨道交通运输企业）

JT-4不确定性

JT-5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重点报告

YB-1J 一般排放报告单位设备信息
一般报告

其他服务企业

SC-1 核算结果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SC-2 不确定性

SC-4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SC-3 热值和碳氧化率

SC-5 其他生产信息
重点报告

其他行业企业

QT-1 核算结果 重点报告、历史报告；一

般报告

QT-2 不确定性

QT-4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

QT-3 热值和碳氧化率

QT-5其他生产信息
重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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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G-1  报告单位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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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G-2  报告单位20   年化石燃料二氧化
碳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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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G-4  报告单位其他能源消费信息

表BG-3  报告单位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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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设备设施和能耗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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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设备对
应一张BG-2-
1表格；

• 总排放量5%
的小型设备
同类设备可
以一起打包
填报。

45



重点排放单位化石燃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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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敬请指正！



气候中心工作职责：开展本市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规划、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受北京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具体工作，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交流和项目合

作的具体工作，协助开展碳排放交易相关工作，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咨询服务和数据

信息收集整理等工作。

市生态文明委：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及应对
气候变化工作小组

科技与国际合作处
（应对气候变化处）

市生态环境局

市应对气候变化专家
委员会

人才培养基地

温报系统 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

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
中心（全国碳交易能
力建设北京中心）

北京环境交易所

• 碳交易主管部门

• 综合性协调指导

• 业务及技术支撑

电子化平台


